
國立臺北大學法律學院法律學系『法律實習與社會服務』課程實施辦法 
 

99.06.09 98‐3課程委員會訂定 

102.12.11  102‐1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系『法律實習與社會服務』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實習與服務之方式

及考核，特訂定國立臺北大學法律學院法律學系『法律實習與社會服務』課程實

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課程之服務單位如下： 

一、法院。 

二、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 

三、立法院或縣市議會。 

四、法律扶助基金會。 

五、本校法律服務社、法律服務隊。 

六、經本系公告與本系性質有關之專業單位或公益團體。 

第三條  本課程之實習與服務內容為學生於前條各單位所從事與法律性質相關之服務，學

生並需遵守各該單位之規範。 

第四條  本課程之服務總時數為24小時，並應於選修本課程後開始執行，最遲應於次學期

開學當週完成。 

前項規定，於第二條第五款單位服務者，不適用之。 

第五條  本課程應每學期開設，以系主任或本系專任教師為任課老師。 

第六條  依本辦法所從事之服務應為無償，修習本項服務課程之學生不得向服務單位收取

任何對價。 

第七條    本課程之執行及考核由任課教師為之，並得由服務課程助理協助。助理應負責各

修課學生之課程管理事宜，並與本系指定並公告之單位接洽合作事宜。 

除前項事宜外，助理應協助系辦公室處理有關服務課程之一切相關事宜。 

第八條  前條所稱之修課學生管理事宜如下： 

一、服務課程助理應於學期初加退選結束後，與助教聯繫確定修課名單。 

二、於名單確定後，請同學登記服務處所登記表，統計各服務單位服務人數，將

複本送系辦公室備查。 

三、依前款服務人數，製作個別修課同學之工作日誌，彙整後送服務單位考核用。

四、於次學期開學當週，向修課學生或各服務單位回收工作日誌完畢，並統計工

作日誌各項考核標準之結果。 

五、依前款考核結果提出各個同學評定建議為通過或不通過，並製作本課程考核

表。 

六、於次學期開學當週，將工作日誌、考核表送任課教師核定後，送校登錄。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本課程考核標準，授權系主任訂定並公告施行。 

第九條  第七條所稱之與指定單位接洽合作事宜，係指服務課程助理應與服務單位溝通，

並取得下列事項之合作： 

一、設計並提供與本系性質相關之服務工作供修習本課程之學生服務。 

二、管理每人服務工作之施行總計為24小時。 

三、依本系製作之工作日誌核實登記出缺席及服務狀況考核。 

第十條  前條第一、二款之服務工作內容及出席時間分配，服務課程助理應製作各指定單

位服務內容及出席方式統計表，於服務開始前送系辦公室備查。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送系主任核定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